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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9年 12月 27日 

發文字號：環署綜字第 0990118012號 

附件： 

 

 

 

 

 

 

 

 

 

 

主旨：公告「蘆竹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條。 

公告事項：「蘆竹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 

一、本案經綜合考量環評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及開發單

位之答復及採取之減輕與預防措施後，本案有條件通過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亦即本案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

發單位於施工及營運階段應履行下列負擔，如未切實執

行，則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7 條規定，應依環境影響

評估法第 23 條規定予以處分﹕ 

(一)對於設置於臨海砂丘之風機機組及使用道路，應採行

防風定砂措施，避免風沙侵襲內側林地及內陸設施。 

(二)施工及營運期間應持續進行環境監測作業。 

(三)針對風機上、下風之防風林，應進行長期林木生長調

查研究。 

(四)有關風機設置位置及防風林施工進出路線，應取得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同意。 

(五)本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經本署備查後始得施工。 

(六)應於開發行為施工前三十日內，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及本署預定施工日期﹔採分段(分期)開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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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報各段(期)開發之第一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日期為

原則。 

二、本案開發單位未來於施工及營運階段時，確實履行所提各

項污染物對環境影響預防及減輕之措施及上述所附負擔

後，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9 條所

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無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 

三、對本處分如有不服者，得自本處分公告之翌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本署後，再由本署轉送

行政院審議。  

 

 


